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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疆军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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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咸丰年间，随着内地政局的变动，清前期原有的协饷调拨制度难以继续运

行，边疆财政问题日益凸显。 为解决新疆的军费收支问题，清朝中央政府一面严令各省

调饷，一面命新疆地方官员积极寻求财政的自立。 新疆地方官员采取了多项开源节流的

措施，如变通兵制、增加铸币、改铸大钱、开征新税、积极调用官员商民捐输军饷等，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新疆军费的供支压力，保证了边疆地区的稳定。 虽然新疆财政并未因此实

现自立，但财政的收入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同时，清朝中央政府逐步丧失了对新疆财政

的绝对把控权，陕甘总督、新疆地方官员的财政自主权在不断扩大。 咸丰年间新疆军费

的供给问题，不仅对左宗棠西征筹饷有影响，也对建省后新疆军饷的供应体系有着深远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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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杨梅《晚清中央与地方改正关系研究：以厘金为中心》，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等。

财政是政治与经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纽带，财政制度的变迁和财政状况的好坏，对地方影

响十分深远。 清代前期，中央财政机关通过直接管理各省主管财政的官员、集中管理各项税收、严格

把控奏销等措施绝对掌控地方财政。 咸丰同治年间，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将大部分解往

边疆的协饷截留。 这期间，清前期原有的财政管理体制逐步瓦解，“中央虽握财政机关，不过拥稽核

虚名，无论田赋、盐茶，一切征榷，悉归地方督抚”，①清政府逐渐丧失了对各地财政的控制，中央财政

运转失灵、财权下移。 同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农业税收比重下降，关税和厘

金收入上升，工商业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主体。②在这一背景下，清朝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的财政关

系发生显著变化，边疆军费问题日益凸显。
晚清财政史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③彭雨新、陈锋、倪玉平、刘增合等学者从不同视角对

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进行了探讨，这些成果也在不断吸引着后辈学者继续深入挖掘探讨这

一问题。④总体而言，学者们虽对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已经进行了许多有益探讨，但对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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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边疆地区的财政问题却关注甚少。① 咸丰年间，新疆财政特别是军费收支出现严重危机。 为解

决财政危机，清朝中央政府和新疆地方官员采取了一系列对策。 本文主要通过探讨咸丰年间新疆军

费的供应问题来分析晚清政局变动下边疆地区军饷供应与清廷财政的关系，进而揭示晚清时期边疆

地区财政与内地各省份财政的关联性和差异性。

一、咸丰年间新疆财政危机的凸显

清政府在乾隆年间统一新疆后，新疆和甘肃所需饷银先由清政府统一估算，继而命各省关分摊

拨解，“甘肃内地及新疆各域，每年饷需共计四百余万，皆赖外省协拨。”②待协饷运达兰州后，由陕甘

总督给各地分解。 同时，清政府开始在新疆采矿铸币，以解决部分军饷。 咸丰年间，甘肃口内、口外

共驻兵 ８２ ０００ 余名，每年约需经费 ４００ 余万两。 其中，新疆每年需军费 １４０ 万两到 １５０ 万两。 据咸

丰三年（１８５３）四月户部奏：“新疆南北两路，驻兵四万余名，岁需经费一百四五十万两。”③由于甘肃、
新疆可支配收入有限，军费主要依靠内地协饷，正如陕甘总督易棠奏：“本省每年额征地丁杂税，除留

支各项外，止解司抵充兵饷银二十一万余两。 此外，不敷银三百八十余万两，全赖外省协济。”④

咸丰年间是新疆协饷调拨正常秩序崩溃的时期。⑤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内地应解甘肃、新
疆协饷出现问题，“迨咸丰年间，东南用兵，兼以中原多事，各省饷糈不能供给者十余年。 关内外满绿

各营，饥疲虚弱，直同虚设”，⑥新疆财政日益吃紧。 咸丰三年底，内地各省份应解甘肃、新疆“咸丰二

三两年及预拨四年春季协饷，尚欠银三百四十六万余两”，⑦到咸丰四年底，各省应解甘肃和新疆协饷

“共欠银六百余万两”。⑧ 咸丰五年以来，随着新疆政局的变乱，经费需求增多，协饷却一直无法按时

解到。 咸丰六年十一月，军机大臣文庆说到：“甘肃事体极难，欠饷至一千零七八十万之多。”⑨针对

协饷不继的状况，陕甘总督、伊犁将军、南疆各城办事大臣多次上奏，请求清政府严催各省应解的协

饷。 户部虽掌握兵饷的统筹协拨之权，多次饬令各省积极调拨协饷，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各该省

非以办理军务，无款可筹，即以兵燹之余，无从征解，纷纷咨覆，数月以来并无一处解到。”

咸丰帝也多次谕令内地照数调饷，如咸丰七年正月，上谕：“常续奏新疆各城俸饷并甘肃内地各

营兵饷，请饬部于附近省分筹拨，兼程起解等语，著户部妥速议奏。”闰五月，咸丰帝谕军机大臣：
“著王庆云、曾望颜各饬该藩司设措银十万两，即日派员解至甘肃分拨应用，其该二省欠解协饷，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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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源报解，俾资接济。”①六月，咸丰帝又谕：“现据王庆云奏到，已拨银十万两，起解在途。 此外，山东

省应解银二十万两，尚未据奏拨，著崇恩即饬藩司筹款，陆续赶解，毋许迟延。”②咸丰帝虽一直严饬内

地调饷，但效果并不明显，正如文庆所言：“口外防兵，又复嗷嗷待哺，各省协饷，任催罔应。”③

面对内地各省份协饷调拨怠慢的局面，清廷一度通过严厉惩治承协不力省份的官员，以警示承

协各省官员。 咸丰五年五月，咸丰帝下令严肃处理河南、山东巡抚及布政使：“甘肃省癸丑、甲寅两年

兵饷，河南省欠解银九十余万两，山东省欠解银二百余万两，叠经行催罔应，实属玩误。 河南巡抚英

桂、布政使郑敦谨、山东巡抚崇恩、布政使厉恩官，均著交部议处。”④然而，这一处分并没有起到多大

作用。 在当时财力不足的情形下，各省官员首先是顾及本省之饷。 由于协饷无法按时按量运达甘

肃，各省积欠甘肃和新疆的饷银越来越多。 咸丰十年，“各省协济甘饷，积欠已至一千数百万两”⑤。
到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各省欠甘肃、新疆协饷高达 ２ ２９４ 万余两。⑥

咸丰年间，新疆地方财政危机的出现，也与吏治腐败引发粮饷亏损有关。 咸丰七年三月，咸丰帝

谕内阁：“喀喇沙尔粮饷章京瑚什哈，亏短仓粮至九千八百余石之多，亟应彻底根究。”⑦六月，咸丰帝

谕内阁：“前据庆英等奏，叶尔羌粮饷章京奎龄粮饷账目，查有亏短情弊，请旨革职严追。”⑧九月，咸
丰帝谕军机大臣：“乌鲁木齐有前任宜禾县知县清安亏短银粮一案。”⑨

二、危机下的新疆军费自救举措

由于各省协饷迟迟不到，从咸丰三年开始，陕甘总督命新疆各地官员自行筹办经费，“回疆各城

四年分经费，该省无项起拨，令各城自行筹办”。 咸丰四年五月，上谕：“现在内地军务未竣，度支告

匮，所有新疆各城经费及协甘兵饷，几至无从筹拨。 若非设法变通，断难经久。 著奕山等各就地方情

形，悉心筹画。”在这一背景下，新疆地方官员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寻求财政自力。
（一）变通兵制，减少军费开支

咸丰年间，为减少新疆的军费开支负担，清政府通过精简兵丁、延长驻防兵换防时间、就近招募

兵丁等方式变通兵制。
咸丰初年，清政府围绕着精简驻防兵丁和延长驻防兵换防时间进行了改变。 咸丰帝即位之初，

御史张廷瑞就奏请变通新疆兵饷，其措施主要是淘汰老弱兵丁，挑选精壮兵丁，咸丰帝采纳了其建

议。 咸丰元年九月，咸丰帝谕内阁：“著陕甘总督、乌鲁木齐都统，于每届换防之时，务须挑选年力强

壮、弓马娴熟兵丁，前往更替。”咸丰三年清政府下令新疆南路八城换防兵不再由陕、甘调派，而由伊

犁、乌鲁木齐绿营内抽调。 咸丰五年二月，叶尔羌参赞大臣常清又奏请酌量裁减新疆南路八城驻防

官兵，减少军费开支，得到清政府的支持。 咸丰三年以来，清政府决定延长兵丁驻防年限，减少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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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叶尔羌参赞大臣德龄奏：《报拨解封储银两起解数目日期事》，朱批奏折，档号 ０４ － ０１ － ３５ － ０９６４ －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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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驻防兵丁所需经费：“其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八城应

设防兵，即由伊犁、乌鲁木齐绿营内如数酌拨，如绿营不敷抽换，准其于满洲营官兵内通融调拨，一律

定为五年更换。”①咸丰八年，咸丰帝又同意从当年开始，将南路换防官兵改为六年抽换，以节省经费。
清政府还主张在新疆各处防所就近招募兵丁，以节省驻防官兵往返所需的经费。 咸丰五年二

月，军机大臣上奏：“应令乌鲁木齐都统于绿营兵内，照数添派，赴叶尔羌等城换防，抵减内地调派，以
节糜费。”②咸丰帝采纳其建议。 此后，南路换防兵丁改由就近招募。 咸丰八年正月，军机大臣奏：
“南路换防官兵……仍应令该大臣等，实心实力，讲求招募，为永远节省经费之计。”③得到咸丰帝的

赞同。
因地制宜，裁撤兵屯，同时给有意愿种地的驻屯兵分配土地，也是清政府为减少新疆军费开支所

采取的一项措施。 咸丰四年闰七月，军机大臣议奏：“屯兵内有情愿种地者，即给与佃地，而开其屯兵

粮缺，并于存营兵内添派换防，抵减内地调拨。”④同年十一月，经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秀奏请，裁撤

包括 ２１０ 名屯田兵在内的驻军。 咸丰五年，奕山奏请裁撤伊犁镇总兵：“伊犁镇总兵一缺专司屯田，
其操防事务甚简，而每年应领廉、俸、马、干、薪、烛、纸、红等项，需银二千七百七十余两。 当兹度支缺

乏之时，应将此缺裁汰，以省繁费。”⑤不过，由于伊犁镇总兵一职十分重要，清政府并未批准。
（二）积极开矿，为铸币做准备

咸丰年间，户部多次“严催各省广行开采铜矿，设炉鼓铸钱文，藉充经费”。⑥ 为解决经费不足问

题，新疆驻防官员在新疆各地不断开采和采买铜矿，为铸币做准备。
咸丰四年，乌鲁木齐都统赓福命官吏带领熟悉当地山川形势的民众、官兵寻访铜矿，“于迪化州

所属离城两站之三箇山地方踩有铜矿”。⑦ 此后，三箇山铜厂正式开办。 到咸丰六年七月，三箇山铜

厂共获红铜 ３４ ５４１ 斤 ９ 两 ７ 钱。⑧ 咸丰六年七月至咸丰七年七月，共收获红铜 ６７ ５６０ 斤 ３ 两 ９ 钱。⑨

咸丰十一年，乌鲁木齐铜山挖掘殆尽。 同年十月，法福礼奏请暂行封闭三箇山铜厂。

咸丰四年，清政府率人在伊犁寻找铜矿，“带同苗匠在于深山幽谷之中遍加踩访”。 同年七月，
清政府在雅玛图采获铜矿，并于当年采炼 ２ 万斤。 咸丰五年三月，大学士贾桢奏请扩大铜矿开采规

模：“今拟于南山地方添设二炉……更可多获铜二万斤，每年共得铜四万斤。”但因雅玛图山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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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奕秘档》第 ２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３ 页。
《库车办事大臣特克慎为酌议减铸大钱搭成分使事奏折》，咸丰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币档

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乌鲁木齐都统赓福为踩获铜矿各矿设局鼓铸以济经费事奏折》，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

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乌鲁木齐都统倭什珲布为报宝伊局用过工本及铸钱数目等事奏折》，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

新疆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乌鲁木齐都统倭什珲布为报宝伊局一年用过工本及铸钱数目事奏折》，咸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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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开采成本过高，清政府于咸丰六年下令将雅玛图新疆铜厂“停止采炼”。①

咸丰年间，清政府还在阿克苏、叶尔羌、乌什、喀什噶尔等地积极开采铜矿。 咸丰六年，谦亨奏请

在阿克苏新开铜厂，“岁征课铜一万斤”，②此后阿克苏每年收入铜 ３ 万余斤。 咸丰四年八月，乌什办

事大臣保恒奉旨前往寻矿，并由阿克苏调派熟识铜苗之人，“在于南山迤西之（该特布拉克山沟内采

获铜矿一处”，③经过三个月的采炼，仅得铜 ２０ 余斤，旋即停产。 咸丰五年二月，军机大臣奏：“叶尔羌

所属及乌什、喀什噶尔两城，既经采有铜苗，可资鼓铸，应令该大臣商同各城大臣广行开采，加炉鼓铸

各项大钱，分成搭放兵饷，以济银两之不足。”④咸丰帝采纳其建议。 到咸丰八年，铜矿开采愈发困难，
“讵至八年以来，遍山踩采，铜鎨更稀”。⑤ 此后，清政府停开库雅尔、桑珠铜厂，仅保留伙什喇普库铜

厂。 咸丰五年，保恒派人在乌什南山西南 ２００ 余里附近的叶孜布拉克、树克依克等处寻找铜苗，前后

炼铜 ２３０ 余斤，去除人工费、器具费等，得不偿失。 到咸丰七年，由于“挖炼一年之久毫无成效”，⑥清

政府下令停开乌什铜矿。 咸丰年间，清政府还在喀什噶尔的巴尔昌山开采铜矿，不过由于当地铜矿

质量不佳，每 １００ 斤铜矿仅能炼铜 １ 斤左右，经过一年开采，仅“炼获红铜一千二百五十斤”。⑦

由上可知，咸丰年间清政府积极在新疆各地开矿，铜斤收获量明显增加，如表 １ 所示，咸丰六年

间，新疆铜矿收获量达 １３１ １５９ ０９ 斤。
表 １ 咸丰年间新疆各地官办铜厂炼铜量统计表 单位：斤

阿克苏 乌鲁木齐 伊犁 乌什 叶尔羌 喀什噶尔 总计

１８５１ ２１ １１４ ７ ６ ０００ ２７ １１４ ７
１８５２ ２１ １１４ ７ ６ ０００ ２７ １１４ ７
１８５３ ２１ １１４ ７ ６ ０００ ２７ １１４ ７
１８５４ ２１ １１４ ７ ２０ ０００ ２０ ３２ ４８４ ７３ ６１８ ７
１８５５ ２１ １１４ ７ ３４ ５４１ ９７ ４０ ０００ ２３０ ３２ ４８４ １ ２５０ １２９ ６２０ ６７
１８５６ ３１ １１４ ７ ６７ ５６０ ３９ ３２ ４８４ １３１ １５９ ０９
１８５７ ３１ １１４ ７ ６７ ５６０ ３９ ３２ ４８４ １３１ １５９ ０９
１８５８ ３１ １１４ ７ ６７ ５６０ ３９ ９８ ６７５ ０９
１８５９ ３１ １１４ ７ ６７ ５６０ ３９ ９８ ６７５ ０９
１８６０ ３０ ０２６ ２５ ６７ ５６０ ３９ ９７ ５８６ ６４
１８６１ ３０ ０２６ ２５ ６７ ５６０ ３９ ９７ ５８６ ６４

　 　 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和《清文宗实录》等整理而成。

为确保铸币，清政府还寻求其他途径解决增加铜斤：一是在新疆各地购买铜斤。 咸丰三年清政

府下令在阿克苏等地“准以市价采买铜斤，每斤折中发给价钱八十文。”⑧咸丰四年清政府在阿克苏

“共买获铜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一斤”。⑨ 二是收买铜器，以补铜缺。 咸丰四年，伊犁将军奕山奏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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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永保：《咸丰伊江集载》，《新疆府县志辑》第 ９ 册，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６１４ 页。
《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朴为加添鼓铸钱文以充经费事奏折》，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币档

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乌什办事大臣保恒等为报乌什开采铜坑熔炼铜斤情形事奏折》，咸丰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

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清文宗实录》卷 １５８，咸丰五年二月己亥，第 ７３５ 页。
《伊犁将军札拉芬泰为叶尔羌铜厂请仍照旧章办理事奏折》，咸丰十年正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币档

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乌什办事大臣保恒为乌什开挖铜坑无成效请予封禁事奏折》，咸丰七年八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币

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乌鲁木齐都统倭什珲布等为喀什噶尔试行鼓铸并呈大钱式样事奏折》，咸丰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

代新疆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阿克苏办事大臣倭什珲布为请照市价买铜斤添铸钱文事奏折》，咸丰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

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阿克苏办事大臣倭什珲布为报添铸大钱并买铜斤数目事奏折》，咸丰四年十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

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买铜器，“先就本地尽收铜器，以充鼓铸。”①同年，清政府下令在乌鲁木齐收买铜器。 “该州自行收买

铜器，炼出净铜二千余斤。”②三是购买洋铜。 咸丰四年，奕山奏：粮饷处主事职衔萨斌泰“捐买夷铜

五千斤，南路候补主事职衔西林泰捐买夷铜二千斤，抚民同知倭克经额捐买夷铜三千斤”。③ 三人合

计捐买 １ 万斤。 四是开捐铜斤。 清政府还在伊犁、乌鲁木齐等地开捐铜斤，“伊犁地方办理捐输，收
铜铸钱。”④咸丰三年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舒精阿奏：“至官员有铜器在三斤以上者，均赴局呈缴。”⑤咸

丰四年清政府命乌鲁木齐满营捐铜，“劝令满营共捐铜器，炼出净铜五千九百余斤。”⑥

清政府还下令在新疆开采金矿、银矿，“招商开采热河及新疆各城并各直省所属金银矿。”⑦咸丰

九年十月，咸丰帝谕军机大臣：“伊犁、乌鲁木齐所属等处，闻有金银矿，久经封闭，难保不有私挖情

弊，莫若招商开采升课，以济甘饷。”⑧此后清政府下令在新疆招商开采金、银，以济军饷。
（三）改铸大钱，藉充经费

咸丰年间，为保证各地的军饷供应，清政府在全国各地发行纸币和铸造大钱。⑨ 咸丰三年，喀喇

沙尔办事大臣舒精阿奏请在铸造当五、当十钱的基础上，增铸当百、当千钱：“现时部议鼓铸当十、当
五十两样大钱，奴才窃思，意欲于此两样之外，再请添铸当百文、当五百文、当千文者三样，共计五样，
通行使用，则与国家经费大有充裕。”舒精阿的建议得到批准，此后新疆大规模改铸大钱兴起。

清政府在阿克苏钱局按照铜的不同来源分铸不同的大钱。 其中，阿克苏钱局所收铜赋铸当五、
当十钱。 咸丰元年至七年，阿克苏每年铸正项当十钱 １ ０７８ 串 ２４９ 文、当五钱 １ ３３６ 串 ５６３ 文，合计

每年共铸当十钱 １ １１５ 串 ６８１ 文、当五钱 １ ４０５ 串 ８５２ 文。 咸丰八年至十一年，阿克苏每年铸正项当

十钱 １ ０２４ 串 ４２０ 文、当五钱 １ ２６９ 串 ２７６ 文，合计每年共铸当十钱 １ ０９５ 串 ７２３ 文、当五钱 １ ３６９ 串

６５４ 文。 清政府还在阿克苏铸钱局加添鼓铸钱文，以充经费。 咸丰四年，清政府在阿克苏共采买铜

２７ ６５１ 斤，除去成本外，铸得当五钱 ３ ０５５ 串 ６６８ 文，余铜 １２ ４２５ 斤。 咸丰六年，阿克苏办事大臣海

朴下令将采买并征收的课铜改铸当百、当五十、当十等三种大钱，合折当五钱 ５ ６１３ 串 ７５６ 文；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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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将军奕山为就地收交铜器试铸当五十大钱搭放军饷事奏折》，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

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乌鲁木齐都统赓福为踩获铜矿各矿设局鼓铸以济经费事奏折》，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

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伊犁将军奕山等为续获铜铁加铸大钱抵饷并议通行内地事奏折》，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

疆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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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乌鲁木齐都统赓福为踩获铜矿各矿设局鼓铸以济经费事奏折》，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

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清文宗实录》卷 ７４，咸丰二年十月乙巳，第 ９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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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６１６ 页。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舒精阿为请添铸当百当千大钱以充经费事奏折》，咸丰三年七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

疆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阿克苏办事大臣图伽布为报阿克苏钱局铸获钱文数目事奏折》，咸丰元年九月十九日，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币

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阿克苏办事大臣绵性为报阿克苏钱局铸获钱文数目事奏折》，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

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穆渊：《清代新疆货币史》，新疆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５３ 页。
《阿克苏办事大臣倭什珲布为报添铸大钱并买铜斤数目事奏折》，咸丰四年十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

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朴为加添鼓铸钱文以充经费事奏折》，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币档

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八年，阿克苏共加添鼓铸当五钱 ３ ６２２ 串 ３６０ 文，以 ７００ 钱抵银 １ 两；①咸丰十年，加添鼓铸当五钱

２ ４０３串 ４７２ 文；②咸丰十一年，加添鼓铸当五钱 ２ ４０３ 串 ４７２ 文。③ 阿克苏钱局所铸大钱，除用于搭放

官兵盐菜银外，还有剩余。
咸丰三年十一月，清政府开始在宝伊局改铸当十钱。 咸丰四年初，清政府下令在伊犁各地收买

铜器，所收铜铸造当五十钱，约可节省饷银 １２ ０００ 余两。 同年六月，奕山奉命加铸当千、当百、当五百

三种大钱，“将额铜所铸之钱，仍照旧例，按八折加搭，除旧额所抵二千一百余两外，多抵银一万六百

余两。 其捐铜及器皿所铸钱文，改照内地每两发制钱二千文，抵银一万六千余两，连前共抵饷银二万

七千一百余两。”④同年七月，奕山又奏请将官员捐买之铜加铸大钱，“约折制钱四万二千六百余串，
合抵饷银二万一千三百余两。”⑤由上可知，咸丰四年间，宝伊局所铸大钱共抵银 ４８ ４００ 余两。

为赶铸大钱，咸丰年间，清政府还增设宝迪局、库车局、喀什噶尔局。⑥ 咸丰四年底清政府在迪化

州筹划增设铸钱局，取名为宝迪局，铸当八钱，“今因地制宜，故铸当八之钱，庶商贾、兵民以当八钱一

枚，作一分钱行使。”⑦清政府还在宝迪局铸当十钱，一直到咸丰十一年才停铸大钱。 宝迪局所铸大

钱，抵消部分经费不足问题。 以咸丰六年至七年宝迪局所铸大钱为例，“共合制钱四万五千一百六十

四串三百八十文，作抵银二万二千五百八十二两零”。⑧ 咸丰七年以来，清政府在库车钱局铸大钱。
其中，咸丰七年库车钱局铸得当五普尔钱，共 １ ２６１ 串；⑨咸丰八年铸当五钱 １ ５８１ 串 ７３４ 文；咸丰九

年至十一年，每年铸当五钱 １ ２６１ 串 ７３４ 文。 所铸大钱，主要用以搭放官兵盐菜银。
咸丰四年，清政府议定叶尔羌钱局铸大钱方案，每年以四成铜铸当百大钱、三成铜铸当五十大

钱、三成铜铸当十钱，三类大钱共合当五钱 １３ ８３８ 串，以 ７００ 文抵银 １ 两，搭放兵饷。 此后，叶尔羌所

铸大钱每年约抵消经费“一万九千一百二十六两三钱五分八厘”，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内地调饷的负

担。 咸丰九年五月，叶尔羌停铸当百、当五十大钱，一律改铸当十大钱，加上生息银 ７ ２００ 两，每年可

抵经费“一万九千八百两零七钱三分七厘一毫”。

（四）积极开征新税，增加财政收入

为解决协饷不继和新疆的财政问题，咸丰年间清政府在新疆积极开征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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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朴为加添鼓铸钱文充补经费事奏折》，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币档

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阿克苏办事大臣绵性为加添鼓铸充补经费事奏折》，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币档案

（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阿克苏办事大臣锡拉那为阿克苏加添鼓铸钱文充补经费事奏折》，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

新疆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伊犁将军奕山为复议加铸各钱并分别搭抵事奏片》，咸丰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币档案

（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伊犁将军奕山等为续获铜铁加铸大钱抵饷并议通行内地事奏折》，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

疆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穆渊：《清代新疆货币史》，第 １０１ 页。
《乌鲁木齐都统赓福为踩获铜铅各矿设局鼓铸以济经费事奏折》，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

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乌鲁木齐都统倭什珲布为报宝伊局用过工本及铸钱数目等事奏折》，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

新疆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库车办事大臣特克慎为酌议减铸大钱搭成分使事奏折》，咸丰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币档

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库车办事大臣特克慎为报库车钱局鼓铸钱文数目事奏折》，咸丰九月三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币档

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叶尔羌参赞大臣庆英等为请改铸大钱酌量变通以节铜斤事奏折》，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

疆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叶尔羌参赞大臣裕瑞为请停用大钱鼓铸当十钱事奏折》，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币档

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清政府于乾隆年间统一新疆后，新疆本地财源有限。 以乌鲁木齐、伊犁为例，咸丰以前，乌鲁木

齐岁收租税银 ２５ ０００ 余两、岁需协饷 １０８ 万余两；伊犁岁收租税银 ７８ ９００ 余两、岁需协饷 ６１ 万余

两。① 军费开支主要依靠内地协饷供应。 咸丰年间，为解决军费不足问题，新疆地方官员通过搜刮当

地民脂民膏、不断开征各类新税的方式扩大财源。 咸丰二年，清政府在吐鲁番开征棉花税。② 咸丰六

年，乐斌奏请在新疆开征厘金，“乌鲁木齐、吐鲁番地方，抽收棉花厘金”。③ 至于开办效果如何，文献

中并无记载。 除开征厘金外，清政府还在新疆增征茶税、布匹税、罂粟税、牲畜税、盐课等税。 咸丰六

年，札拉芬泰奏请开征茶税：“今兵饷如此紧急，而此项茶斤获利颇厚，如据茶一斤征收税银一分，约
岁可收税银二三千两不等……设抽茶税局。”④同年，经新疆地方官员奏请，清政府议定，伊犁本地所

产茶叶自当年起按照十成抽二的标准征收茶税，共征税茶“一万七千一百余斤”。 咸丰七年，又征税

茶“一万五千五百余斤”。⑤ 由于茶税征收效果明显，咸丰八年六月，清政府“以伊犁征收茶税出力，
赏守备王重禄花翎，章京国仁等蓝翎，余升叙有差”；⑥十二月，喀什噶尔办事大臣裕瑞奉命“遵筹推

广税课，拟添设茶叶杂货等税”。⑦ 清政府还在阿克苏开征布税。 咸丰八年六月，咸丰帝谕内阁：“阿
克苏商贩布匹，著准其仿照喀什噶尔分别征税，即归并该处茶畜税局办理。”⑧咸丰九年，札拉芬泰奏

请按数征收罂粟税：“种罂粟之利数倍于稻麦杂粟，……每亩定征税制钱八百文……自咸丰十年为

始，每年领照，以正二三月为期，每亩令交照费值钱二十文。”⑨同年，兴泰奏请在喀喇沙尔设局，“收
牲畜杂货税课，以充经费”。 清政府还在乌鲁木齐增征盐课、阿克苏征盐钱、塔城增征茶税等。 此

外，新疆各地官员还向当地农民增派赋税。 咸丰四年，乌鲁木齐都统赓福通令镇迪道各属加征粮石。
同年，库车阿奇木伯克向当地农民摊派银两。

清政府在新疆各地开征各种新税和增派赋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军饷不足的问题。 以阿克苏为

例，咸丰年间，阿克苏所征茶税、布税，基本抵消了当地驻防官兵的盐菜银，正如咸丰八年底咸丰帝谕

内阁：“阿克苏茶布各税，前经奏明试办，现在已有成效，酌定税额，每年茶税征钱六千串，布税征钱三

千串，可抵该处官兵盐菜经费。”但也应该注意，这一措施给新疆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五）其它对策

新疆本地财源有限，咸丰年间，为解决军费不足问题，除上述扩大新疆财政收入的措施外，新疆

地方官员还在其它方面积极求变。
动用封储银、发商生息本银等。 咸丰初年，陕甘总督即有奏请动用封储银来应对经费不足问题

的情况，如咸丰元年八月，署陕甘总督萨迎阿奏：“甘肃应拨口外兵饷经费不敷，请将司库封储喀什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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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文宗实录》卷 ２７１，咸丰八年十二月辛亥，第 １２００—１２０１ 页。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李德政《清代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权力结构与赋税法运行研究（１７５９—１８８４ 年）》，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版，第 ３０１—３０７ 页。



尔军需银提借六十万两，俟协饷到甘，尽数归还。”①咸丰帝采纳其建议。 但这一情况在咸丰初年并不

多。 咸丰三年以来，由于内地协饷连续不继，甘肃已无更多饷银可以调拨新疆各地。 为此，陕甘总

督、新疆各地官员多次奏请动用司库封储银发放军饷。 咸丰三年，陕甘总督易棠先后两次奏报借用

伊犁、乌鲁木齐等处封储银 ５０ 万两，②又提用交商生息本银，“提陕省当商承领草价生息本银一十万

两，甘省当商承领者案经费生息本银六万两，粮价生息本银四万两”，③共 ２０ 万两，抵充军饷。 十一

月，易棠奏请以叶尔羌封储银抵乌鲁木齐军饷：“将叶尓羌封储银款提出一十六万一百一十五两二分

七厘五毫，解往乌鲁木齐，作为提属各营咸丰四年春夏二季俸饷。”④同年，叶尔羌也通过借用封储银

补充军饷，“惟叶尔羌封储银二十万两，提出四分之一计银五万两，以抵咸丰五年经费尚不敷银一万

二千余两。”⑤咸丰四年，德龄奏请借喀什噶尔封储银，“将封储银五万八千二百八十六两一钱八分四

厘全借动”，⑥抵充经费。 同年，易棠又奏请调阿克苏封储银到塔尔巴哈台，“应请借拨塔尔巴哈台银

二万两”，⑦以济军食。 咸丰五年正月，乌鲁木齐提督业布冲额奏：“请借库存银两，接济各营兵食。”⑧

咸丰七年七月，乐斌奏：“惟甘省库储匮乏已久，实无巨款可筹，臣与张集馨再四图维，复在司库存储

正杂各款内，凑集银三万两，即日委员起解前往，以济军糈。”⑨由于不断调拨，甘肃、新疆所属各地司

库的封储银出现严重不足，如咸丰八年六月，庆固奏叶尔羌司库银两基本用完：“叶尔羌原有封储银

二十万两，自咸丰三年经前任陕甘总督奏请拨借，早已动用无存。”

积极调动官员、商民等捐输军饷。 咸丰三年以来，新疆各地地方官员开始筹划自行解决军饷，他
们不仅以身作则主动捐输军饷，还积极号召商民、各地伯克捐输，参见表 ２。 咸丰三年间，伊犁将军奉

旨在伊犁实行捐输，“初次奏报捐银五千五百两”。 咸丰四年间，新疆各地各级官员，包括将军、参
赞大臣、各城办事大臣、领队大臣、伯克、章京、笔帖式、满汉营员、武弁等都积极捐献银两。 此外，各
地商民也在积极捐输银两，如咸丰四年二月，德龄奏：“叶尔羌商民公呈情愿凑捐银一千二百六十

两。”这一时期，山西在阿克苏经商的商民郝承凝、张培基、张正春等主动呈请捐银，以图报效。 据咸

丰四年四月阿克苏办事大臣倭什珲布奏报，商民郝承凝等“共同商议捐银一千一百两，希图报效”。

其中，郝承凝捐银 １００ 两，张培基捐银 ７０ 两，张正春、王廷彦、郭万辉、王大鹏 ４ 人各捐银 ６０ 两。 咸丰

四年间，新疆各地官员、商民至少捐输银 ８２ ４４０ 两、钱 ６００ ０００ 文。 咸丰五年以来，新疆各地官民继续

·３１１·

咸丰年间边疆财政的危机与应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清文宗实录》卷 ４０，咸丰元年八月庚午，第 ５５０ 页。
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代办陕甘总督事务易棠奏：《请暂借伊犁等处封储银两拨解口外兵饷事》，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４２５９ －

０４７；咸丰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署理陕甘总督易棠奏：《请暂借口外封储银两并酌提发商生息本银抵充兵饷等事》，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４２６０ －
０３７。

咸丰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署理陕甘总督易棠奏：《请暂借口外封储银两并酌提发商生息本银抵充兵饷等事》，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４２６０ － ０３７。
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叶尔羌参赞大臣德龄奏：《报拨解封储银两起解数目日期事》，朱批奏折，档号 ０４ － ０１ － ３５ － ０９６４ －

０２５。
咸丰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叶尔羌参赞大臣德龄奏：《为遵照部议酌提封储银两并筹款抵充本年预调经费事》，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４４４５ － ０６９。
咸丰四年二月初一日德龄奏：《报酌借喀什噶尔封储银两抵充经费折》，朱批奏折，档号 ０４ － ０１ － ３５ － ０９６４ － ０３３。
咸丰四年四月初四日陕甘总督易棠奏：《请借拨阿克苏封储银两解拨塔尔巴哈台经费事》，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４４４６ － ０２９。
《清文宗实录》卷 １５６，咸丰五年正月丙子，第 ７０２ 页。
奕：《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 ３，第 ５４ 页。
庆英、固庆：《庆固奏稿》，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西北史地文献》第 １０ 卷，线装书局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３３６ 页。
佚名纂，吴丰培整理：《伊江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

献缩微复制中心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２１ 页。
咸丰四年二月初一日德龄奏：《为巴尔楚克营员及叶尔羌商民呈报捐输助饷银两事》，朱批奏折，档号 ０４ － ０１ － ０１ － ０８５１ －

００１。
咸丰四年四月十七日阿克苏办事大臣倭什珲布奏：《为阿克苏商民郝承凝等捐输军饷事》，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４２６２ － ０８１。



积极捐输，正如咸丰七年七月，咸丰帝谕：“阿克苏官民人等因军饷紧要，均能踊跃捐输。”①同年十二

月，庆固奏：“南路各城部缺笔帖式内有报捐军饷。”②咸丰七年间，叶尔羌官员、商民、伯克共捐银“一
万八千二百零五两”。③ 总体来说，咸丰年间，面对新疆各地军饷紧张状况，新疆各地官民基本能做到

积极捐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饷不足的压力。
向商民借款，借用商人财力缓解军费压力。 咸丰八年三月，庆固奏：“库车地当孔道，其各处凯撤

官兵过境应支口粮等项，因无款支发，仍向商民措垫办理。”④清政府将部分捐助银两，交商人生息，
“以息银抵放盐菜”，如咸丰九年阿皮斯捐助银 ２ 万两，后由三品阿奇木伯克阿克拉依寻找商人，交商

人生息，每年得生息银 ７ ２００ 两，⑤抵作经费。
表 ２ 咸丰四年以来新疆地方官民捐输军饷情况统计表

年份 捐银、粮者身份 捐银、粮数量 档号

咸丰四年 和阗办事大臣 银 ５０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７ － ０５８
咸丰四年 荫生瑞奎等 银 ３ １６０ 两、钱 ３００ ０００ 文 ０３ － ４２６７ － ０５６
咸丰四年 库车办事大臣乌尔精阿 银 ６０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５ － ０６４
咸丰四年 伊犁官民 银 ２７ ０００ 两 《伊江集载》
咸丰四年 伊犁弁兵 银 ３ ５００ 两、钱 ３００ ０００ 文 ０３ － ４２６４ － ０４５
咸丰四年 和阗伯克 银 １ ００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２ － ０８３
咸丰四年 叶尔羌伯克 银 ３ ５０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２ － ０８２
咸丰四年 阿克苏商民 银 １ １０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２ － ０８１
咸丰四年 乌鲁木齐满汉官员 银 ２１ ４２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２ － ０７３
咸丰四年 喀喇沙尔印房庆钧等员 银 ８６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２ － ０５８
咸丰四年 和阗办事大臣等 银 ２ ２０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２ － ０２３
咸丰四年 叶尔羌、巴尔楚克官员 银 ５５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２ － ０２２
咸丰四年 叶尔羌商民 银 １ ２６０ 两 ０４ － ０１ － ０１ － ０８５１ － ００１
咸丰四年 叶尔羌官员 银 ３ ５３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２ － ０２１
咸丰四年 英吉沙尔官员、将弁 银 ２ ３０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２ － ０１９
咸丰四年 英吉沙尔官员、将弁 银 ３ ５００ 两 ０４ － ０１ － ３５ － ０６８４ － ０５７
咸丰四年 喀什噶尔官员、将弁 银 ３ ４５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２ － ０１７
咸丰四年 喀什噶尔官员 银 １ ６２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２ － ０１６
咸丰四年 库车官员、将弁 银 ７９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２ － ０１５
咸丰四年 库车办事大臣赫特贺 银 ６０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２ － ０１４
咸丰五年 和阗笔帖式 ３ 员 银 ２ １５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９ － ００３
咸丰五年 举人国燤等 ４ 员 银 １ ６５０ 两 ０３ － ４２６８ － ０４８
咸丰六年 喀什噶尔伯克 普尔钱 ６ ０００ 串 ０３ － ４２７９ － ０４１
咸丰六年 伊犁地方 银 ５ ９８２ 两 ０３ － ４２７３ － ０７６
咸丰六年 喀什噶尔伯克 普尔钱 ５ ０００ 串 ０３ － ４２７３ － ０４７
咸丰七年 阿克苏官员、商民 银 ７ ６８０ 两 ０３ － ４２８７ － ０２９
咸丰七年 奇台县知县文光 银 ４ ０００ 两 ０３ － ４２８２ － ０５０
咸丰八年 乌鲁木齐捐生 银 ４ ７７０ 两，为鼓铸工本 ０４ － ０１ － ３０ － ０４８３ － ０５１
咸丰八年 和阗地方 银 ４ ０００ 两 ０３ － ４３０３ － ０５６
咸丰九年 乌什官员、伯克 银、小麦，数量不详 ０３ － ４３０８ － ０４０
咸丰九年 哈密帮办大臣穆辂 米 ２６０ 石 ０３ － ４３０８ －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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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年份 捐银、粮者身份 捐银、粮数量 档号

咸丰十年 英吉沙尔伯克 普尔钱 ４ ４００ 串 ０３ － ４３１８ － ０７８

咸丰十年 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丰绅泰 银 ２ ０００ 两 ０３ － ４３１８ － ００８

咸丰十年 伯克萨木瀛克 普尔钱 ３００ 串 ０３ － ４３１７ － ０４６

　 　 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朱批奏折整理。

延续之前将木植板片、牲畜等折物为钱以抵经费的策略。 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松筠即奏请抽收

木植、板片，定以“每木百根抽分七根，板片抽分之数亦如之”。① 咸丰年间，清政府继续征收木植、板
片，并将其折为现钱征收，以充经费。 咸丰元年，乌鲁木齐都统毓书上奏：“共抽收木植板片三千三百

五十件，共变获制钱一百六千二百六十九文，俱系尽收尽报。”②此后咸丰朝历年都延续这一政策，如
咸丰八年，清政府将迪化、绥来、奇台、吐鲁番等地征收的木植板片变价折银，“共抽收木植板片三千

一百八十六件，共变价制钱九十七千三百六十九文”，③以充军费。 清政府还变卖牲畜、粮食以抵饷

银。 咸丰四年十月，伊犁将军奕山奏请变价牲畜以抵军饷：“按市价合计，共银五万二千六百七十八

两八钱，可以全行抵给察哈尔、额鲁特两营。”④十一月，咸丰帝谕：“所有察哈尔、额鲁特两营官兵应

领饷银，著照该将军等所请，准其将伊犁现存牲畜估变银五万二千六百七十八两零，以抵该官兵饷

需。”⑤同年，赓福奏请调用驼只变价银：“于此项内拨银五千两，迅速解往塔尔巴哈台，以备供支。”⑥

咸丰七年，兴泰奏请估变仓存小麦，“共估变银一千五百两，以资接济官兵度日之需”。⑦ 咸丰九年，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固庆奏请折变部分粮食：“将每年应征粮食内折变二千石，以济兵饷。”⑧咸丰十年

五月，咸丰帝谕军机大臣等：“著准其援照旧案，截留茶税银二千两，以济要需。”⑨

不断调整新疆官兵军饷发放标准。 咸丰四年，清政府规定“自五年为始，按原额给以五成现银，
仍俟军务告竣，或鼓铸有效，再行酌核办理”；咸丰六年六月，咸丰帝又谕内阁：“其伊犁各官养廉，
著自本年秋季为始，按照三成支领，俟军务告竣，再照旧例如数发给。”

由上可知，针对咸丰三年以来协饷不济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尤其是军饷的不足，新疆地方官员、
伯克、商人积极从不同方面着手自救。 从官员层面来说，新疆地方官员认真采取各项开源节流的措

施，并积极调动新疆各地驻防官员、伯克、当地商民的力量捐助军饷。 从伯克、驻防官员层面来说，各
地伯克、驻防官员一面着手寻找铜矿为铸币做准备，一面主动捐输军饷。 从商人层面来说，新疆地方

商人不仅主动捐输军饷，借款给政府，并承担面对各种商税增加带来的压力。 正是官、商、民的携手

同舟，新疆军饷不足的难题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新疆社会的安定也得到了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在纾困过程中，清廷命新疆地方官员就地筹饷，新疆地方官员则是想方设法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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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卷 ３１《赋税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５９２ 页。
咸丰元年正月十二日乌鲁木齐都统毓书奏：《报乌鲁木齐所属迪化等州县抽收木植等变价银两充公事》，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４３９５ － ００１。
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乌鲁木齐都统图伽布奏：《报咸丰八年份迪化等州县木植变价银两充公事》，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４３９９ － ００６。
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伊犁将军奕山奏：《为牲畜变价拟先抵察哈尔额鲁特蒙古饷项事》，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４２６６ － ０３９。
《清文宗实录》卷 １５２，咸丰四年十一月己丑，第 ６４６ 页。
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乌鲁木齐都统赓福奏：《为动拨驼只变价银两拨解塔尔巴哈台支用事》，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４２６５ －

０２１。
咸丰九年八月十三日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兴泰奏：《为估变仓存小麦接济官兵盐菜等事》，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４３０９ － ０３５。
咸丰九年九月初八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固庆奏：《为折变粮石以应兵饷急需事》，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４３０９ －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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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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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源渠道，增加财政收入。 在此过程中，陕甘总督、新疆各地官员的财政自主权在不断扩张，而清廷

对新疆财源调控的掌控力却在逐步削弱，新疆的财政收入逐渐脱离户部的掌握。① 同时，在纾困过程

中，内地省份与新疆协济经费的矛盾也始终存在。 如前所论，清政府虽反复饬令内地省份积极调饷，
但在当时财力不足的情形下，各省官员首先是顾及本省之饷，因此效果甚微。

余　 论

从乾隆年间形成的新疆协饷制度经过近八十年的发展，到道光、咸丰年间走向式微。 咸丰三年

以来，“既有财政体系无可维持，财政改革被迫启动”。② 面对新疆财政的困境，清朝中央政府一面严

令各省调饷，一面命新疆地方官员积极寻求财政的自立。 而新疆地方官员也是竭力采取各项措施，
诸如变通兵制、增加铸币、更铸大钱、开征新税、捐输军饷、折物为银、动用司库封储银等来缓解军费

压力。 在这一过程中，新疆各地的官员、伯克、商人基本能够做到尽其所能。 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疆军费的压力，咸丰年间，除咸丰十年乌鲁木齐八旗兵丁因“饷银不继，向官厅

衙门哗噪”外，③新疆驻防官兵军心整体较为稳定，保证了新疆社会的安定。
可以说，以上种种措施也是新疆财政被迫寻求自立的过程。 不过也应该看到，咸丰年间，新疆

地方财政也未真正实现自立。 而此类紧急财政措施，由于违背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又给新疆商业

贸易和货币市场带来了巨大危害。 据扎拉芬泰、法福礼奏：“伊犁情势，与内地迴殊。 向来本无富

商大贾，近复因饷需缺乏，银钱周转维艰，无利可图，多致收本歇业，百货不能流通，贸易萧索。”④大

规模铸大钱使得新疆币制混乱，私铸随之兴起，“迨于咸丰六七年间，叶尔羌私铸纷起”，⑤本已统一

的新疆货币体系再次陷入混乱和困境，货币严重贬值，物价飞涨，以喀喇沙尔为例，发行大钱“半载以

来，愈积愈多，以致大钱益形壅滞，小钱更渐缺乏。 兼以外夷伪造甚多，而诸物由此昂贵，百弊丛生，
难免军民均受其困”。⑥ 大钱在市场上流通不畅导致商业萧条，“今兵等改领钱文，则商等亦须运钱

以置货，果大钱通行口内，不过多费运脚，何乐不从，特虑内地不收，则商民无以置货，货物不至，则各

兵领钱未能广用，而钱法遂为之不行，兵民即于兹交困矣。”⑦同时，新疆地方官员通过搜刮当地民脂

民膏、不断开征各类新税的方式扩大财源，这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疆的财政收入，有利于缓解经

费不足问题，但也激化了当地的矛盾，各种小规模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⑧如奇台民变、库车起义等。
咸丰年间新疆军饷的供给问题，对左宗棠西征筹饷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对此后新疆协饷供应体

系有着深远影响。 由于军费供应效果一般，咸丰以后，清政府重新调整协饷供应体制，并不断扩充协

饷供应渠道。 左宗棠西征时，户部酌拨地位上升，与总署联袂实施军费拨解和筹借，军饷拨解筹济模

式发生转变。⑨ 以咸丰年间为界，新疆协饷前后发生明显变化：咸丰以前，新疆所需协饷主要由陕西、
山西、山东、河南、直隶等北方省份调拨；咸丰以后，清政府逐步改变新疆原有的协饷制度：一是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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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办事大臣特克慎为酌议减铸大钱搭成分使事奏折》，咸丰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货币档

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伊犁将军奕山等为续获铜铁加铸大钱抵饷并议通行内地事奏折》，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

疆货币档案（下）》，《历史档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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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拨协饷时明确其出处；二是扩大协饷来源的范围，不仅包括山西、河南、山东等北方省份，还多次

由闽、粤、江海、江汉等海关调拨。
同内地各省份一样，咸丰年间，新疆财政也发生了诸多明显变化，主要体现在：从财政收入结构

来看，为解决军费不足问题，新疆地方官员不断开征各类新的商税，使得新疆财政的收入结构发生显

著变化，工商业税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 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来

看，中央财政的匮乏导致清政府将财政责任逐渐下放，中央的财政权力逐步转移到地方督抚手中。
为解决新疆军费收支问题，清政府开始命陕甘总督、新疆地方官员自行筹饷，此后陕甘总督、新疆各

地官员的财政自主权在不断扩张，清政府逐步失去了对新疆财政的绝对把控权；从财政管理来看，传
统钱粮奏销制度逐步松弛。

晚清时期，随着协饷制度的破坏，除新疆外，西藏、贵州、云南、甘肃等地也都出现军费不继的状

况。 可以说，咸丰年间新疆财政的危机，折射出咸丰战时内地财困局面牵连边疆问题的一面。 面对

协饷不继的状况，边疆各省纷纷采取应对措施，如由于粮饷、武器装备等被长期拖欠，西藏驻军被迫

借用廓尔喀装备、口粮。① 咸同年间，贵州的军费也不在单纯依靠协饷，军费来源不断扩大，包括协

饷、捐输、厘金、零星挪移等。②

分析咸丰年间边疆地区财政的变化，观察和审视清政府经略边疆时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军队、军
费与民生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进而把握清朝中央政府与地方博弈中的良性互动关系，这对于

当前国家边疆政策的动态调整也具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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